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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文化創意產業旗

艦中心興建營運移轉計畫案」 
釋疑內容回應說明 

 
項目 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許可 

年期 

1.本 BOT 案之許可年期（包含興建期

間及營運期間）為 30 年，是否可能

放寬為 50 年。 

在本計畫政策公告文件中已明定本計畫許可年限係以興

建營運契約簽訂日起 30 年(含興建期及營運期)為限，並

規劃優先定約權條件(以十年為一期，並以二次為限)，

故目前並無延長許可年限之規劃。 

 2.本 BOT 案之許可年期是否能放寬，

不包含興建期。 

 

園區界面

協調 

3.本 BOT 案於興建期間有須與 ROT

或 OT 廠商協調事務，是否由政府

負責協調，又廠商不遵守協調結

果，造成 BOT 廠商之經濟損失，可

否請求補償。 

關於園區內協調事務構想，說明如下： 

1.本會為協調整合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內各 ROT、BOT、

OT 案之興建、整建及營運事宜，得指定專責單位負責

園區內各專案之營運管理，包括活動策劃、進駐事業

經營商之管理監督、營運財務稽核等。專責單位現階

段由本會指定，未來透過 OT 案、ROT 案、BOT 案以

回饋方式成立非營利性組織負責相關事務。 

2.目前園區專案管理事務係由本會第一處二科擔任業務

單位，倘若未來本案民間機構於興建期間須與 ROT 案

及 OT 案協調事務，可函送本會辦理。 

3.倘若本會與華山BOT案民間機構就本計畫執行相關事

項發生爭議時，應本於誠信原則，先以協商方式解決。

如無法以協商方式解決，得提送協調委員會決議之。

關於協調委員會之成立及協調辦法，將於本案再審核

階段進行討論。 

設施規劃

基本需求 

4.本 BOT 案之主體設施須提供為「文

創產業」之事業空間，有關「文創

產業」之行業認定可否有明確標準

參考，又是否能與政府現行之商業

司營業項目及主計處之行業標準對

照。 

在本計畫政策公告文件所述明之文創產業，係指經濟部

九十三年十月二十六日公布「數位內容產業及文化創意

產業優惠貸款要點」第六點規定文化創意產業十三項業

別範疇。 

 5.提供予「創作工作室及後製工作

室」、「創投及文創產業媒合服務中

心」的租金優惠方案，是否有明確

的行業別規定及租金優惠參考標

準。 

關於「創作工作室及後製工作室」、「創投及文創產業媒

合服中心」的租金優惠方案，說明如下： 

1.在本計畫政策公告文件所述明之文創產業，係指經濟

部九十三年十月二十六日公布「數位內容產業及文化

創意產業優惠貸款要點」第六點規定文化創意產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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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三項業別範疇。 

2.民間申請人可於規劃構想書中提出租金優惠方案構

想，但具體租金優惠方案仍須待再審核階段與最優提

案人協商並於簽訂之契約中列明，往後民間機構於營

運執行計畫書中另提出詳細之措施，並經由本會核備

後實施。 

6.如果興建供國內外文創人士短中長

期進駐之住宿設施及工作室，如類

似國際藝術村之設施，是否合於合

約規定之創作工作室？ 

關於創作工作室及後製工作室，說明如下： 

1.創作工作室及後製工作室之規劃應符合政策公告文件

中規定，倘若申請人認為供創意工作者之個人或團體

工作空間，應含部分住宿設施（僅供進駐創作者使用，

不對外營業），且其類型與目前台北國際藝術村一致，

並符合本計畫基地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經本會核備

後，即可執行。 

2.但旅館(一般旅館、商務旅館、觀光旅館、或商務住宅)

因非屬本案主體設施及附屬設施，且不符本計畫基地

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故不允許於本計畫基地開發。

 7.所謂停車位滿足園區需求，是指要

增設多少個汽車停車位及機車停車

位？超過興建成本是否由文建會支

付？行人出口位於 BOT 基地範圍

外由誰負擔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關於停車服務設施規劃，說明如下： 

1.除應滿足 BOT 案之法定停車需求外，亦應同時滿足園

區（ROT 案、OT 案）之法定停車需求，配置足夠的

停車位。ROT 案及 OT 案所應配置之法定停車位數量，

由二案之民間機構提出。 

2.前述停車位之設置地點及工程成本分攤等權利義務，

本會將於本計畫再審核階段與最優提案人另行協商

之，並納入再公告期間本會最低功能及效益需求內。

3.停車場之行人出入口如位於本計畫範圍內，則由本計

畫民間機構負責，倘若位於 ROT 案範圍內，則由 ROT

案民間機構負責。 

 8.本案容積應該是用容積移轉之概念

進行，唯容積移轉程序應由文建會

於規劃審核期間進行，不然未來正

式簽約時由民間廠商以一案基地進

行都審及建照申請時，將一併檢討

63-3 及 63-43 地號上之相關設施，

如雨污水、燈光、植栽等，將可能

涉及增加設施才能符合都審標準，

並且增加工程經費。 

1.本計畫容積係就整體華山創意文化園區進行檢討，而

非容積移轉，在此先行述明。 

2.關於都市設計審議部分，未來民間機構應依台北市都

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辦理。 

 9.以目前台北市類似規模建物估計，

工期約 30 個月（含建照、興建、建

照申請、室內裝修），尚不包括興建

關於相關申請及興建期限規定，說明如下 
1.民間機構簽約日起 1 年內完成台北市都市設計審議並

取得建築執照為原則，若不可歸責於民間機構因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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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計畫審查通過（約六個月）及都審

（三個月），以目前公告的二年興建

期，勢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如果

無法達成興建期要求，合約是否有

調整機制？ 

要展延時，必須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提出向本會申請

展延。 

2.民間機構於通過台北市之都市設計審議及取得建築執

照後二年內，完成工程施作，並取得營運所有相關執

照及開始營運。 

3.倘若未來民間機構無法於前述期限完成相關作業，如

非歸責於其因素，於再審核階段會有協商機制討論有

關興建營運契約展延期限條款。 

10.以本案基地內建蔽率、容積、限高

計算，幾乎所有基地內及周邊樹木

都需要移植，由松菸文化園區之經

驗，申請及審核之單位均為台北市

政府下屬機關，移植工作花費五年

半才完成，未來移樹勢必將嚴重影

響興建期程，是否可以由文建會執

行樹木移植工作，完成移樹作業以

後再進行基地交付？ 

關於樹木保護及移植規定，說明如下： 

1.在政策公告文件中，係已考量申請人在基地配置及建

築規劃應具有獨特之構想，因此由申請人提出樹木保

護及移植計畫較為恰當。 

2.倘若未來民間機構無法於簽約後1年內完成相關審議

作業，如非歸責於其因素，於再審核階段會有協商機

制討論有關興建營運契約展延期限條款。 
 

營運基本

要求 

11.所謂國際會議的定義是什麼，多少

外國人參與之會議才算國際會議？

如未能達到公告條件中所要求的活

動，罰則為何？ 

關於國際文創會展或論壇之規劃，說明如下： 

1.本計畫政策公告文件中僅要求民間機構應舉辦具有國

際性質之文創會展或論壇，並未要求國外人士參與人

數，在此先行敍明。 

2.關於未來民間機構無法達到此項基本要求之處理原

則，本會於再審核階段協商時，將會討論興建營運契

約缺失及違約處理條款。 

回饋計畫 12.指定之「數位創作體驗館」為回饋

計劃之一部份，此部份之經營性質

為營利或非營利？假如為營利，是

否有其他限制。 

本會於政策公告文件中指定數位創作體驗館門票優惠方

案為回饋項目之一，至於數位創作體驗之營運構想係開

放由申請人於規劃構想書中提出，並未規定其經營性質。

權利金 13.營運權利金計算係採營業額之比

例，倘營業收入包括銷貨等其他收

入，是否不論何種收入性質，皆依

總額計算。 

關於營運權利金計收方式，說明如下： 

1.在本計畫政策公告文件中已說明營運權利金之計收方

式，其中變動權利金係採營業額扣除營業稅抽成方式

辦理，抽成比例由申請人於規劃構想書中提出。 

2.日後本計畫營運權利金之計算基礎應由民間機構提出

經營方式以認定營業額並經會計師簽證後之財務報告

為準。 

 14.轉投資子公司之經營收入，是否須

納入合併營收計算營運權利金。 

關於轉投資子公司部分，說明如下： 

1.民間機構之成立須符合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4

條規定：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或其他經主辦機關核定

之私法人，並與主辦機關簽訂參與公共建設之投資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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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約者，前述公司之定義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年

12 月 24 日工程技字第 09600486880 號係指本公司(公

司法第 3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

先設立，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 

2.關於民間機構依投資契約所取得之權利，除為促進民

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51 條或第 53 條規定，且經文建

會同意者外，不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

行之標的。 

3.至於民間機構如欲轉投資成立子公司，經營園區外事

務，於再審核階段協商時，再行討論。 

既有建物 15.刑事局單位使用現有建物時，是否

涉及爆破物實驗或是法醫鑑識工

作，未來文建會進行建物移交時，

是否會負責清空室內所有雜物？ 

未來本會與民間機構簽約後，係就計畫基地範圍內進行

現況點交，並依規定完成既有建物報廢相關程序後，由

民間機構進行拆除作業並負責拆除費用。 

 

 


